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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金融打破了传统物理网点的局限,提升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从而直接或间接减缓了农

村贫困,然而其对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究竟有何具体影响? 文章基于 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CFPS,运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RIF)方法,从收入结构性角度细化剖析数字金融对农户内部收入差

距的作用机制及贡献。 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存在显著的减贫增收效应,且能够拉大农户

内部收入差距;从收入结构性分析,数字金融发展能促进经济增长带动非农就业增加,但农户存在教育

程度和社会关系网差异,从而导致农户工资性收入差距呈现拉大趋势;数字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了信贷约束对农户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的资金投入限制,但由于存在“使用差异”,农户内部经营性收入差

距拉大;数字金融通过拓宽金融产品和理财的渠道,虽弥补了“二重排斥”中的“工具排斥”,但由于农户

“自我排斥”依然存在,导致财产性收入进一步拉大;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高物质资本、高社会资本或高人

力资本农户群体中,数字金融拉大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效果更为显著。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

议:第一,应主动关注农村基础教育水平,扩大农村受教育的人口基数,提高数字金融知识宣传的广度与

深度。 第二,鼓励引导传统金融机构开发数字信息平台,进行数字化转型,做大做强线上业务渠道。 第

三,借鉴格莱珉银行等新型业务模式,对数字金融在农村地区发展不完善的业务项目进行补充。 文章可

为实践部门动态把握数字金融发展状况、加强数字乡村效能、强化农户金融素养、创新金融产品与渠道

以促进乡村振兴提供经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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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本质要求,要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 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效率与公平

的关系,着力缩小区域差距和收入差距,其中,收入差距主要体现在城乡收入差距和农户间的收入差

距。 然而,近年来伴随国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城乡间和农村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均呈现

持续拉大的趋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3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上一年增长 6. 4%,2011 年

增速达到近十年的顶峰 17. 9%,2012 年国家统计局采用新口径统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2 年、
2015 年及 2018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分别为 13. 5%、8. 9%和 8. 8%(如图 1 所示),而农户收入基尼系

数虽然有所波动和下降,但整体始终处于高位水平。 从农户收入来源分析①,2003—2019 年,农村家庭

工资性收入呈上升趋势,且在总收入的占比也不断上升;经营性收入相对于总收入的占比虽然有所下

降,但依然是农户收入差距的重要来源之一。 收入差距过高的马太效应,会进一步诱发社会排斥,阻碍

共同富裕目标的推进,可见,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隐忧值得警惕[1] 。
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金融能够广覆盖、多种类、低成本、高便利

性地为广大居民提供包括数字化支付、消费信贷、互联网投资理财等在内的金融产品与服务[2] 。 我

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各地市均值由 2011 年的 49. 40 上升至 2018 年的 300. 21,其在短短几年内取得

了迅猛发展[3] 。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普惠金融,并于 2015 年 12 月审议通过了《推进

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 年)》,并重点强调发展数字金融的核心目的是要让主流视野之外

的群体及时获取安全便捷、成本合理的金融产品与服务。 尽管如此,“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依然

是阻碍数字金融发展的关键问题:一方面,数字金融发展仍受到“数字鸿沟”“金融排斥”等多方面因

素的制约,导致农村贫困地区的部分低收入农户群体可能会由于缺乏基础信息技术知识和技能,很
难融入主流社会[4] 。 另一方面,农村贫困地区的金融服务供给面临着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过高、
金融供给不足、金融基础设施薄弱及风险分担机制不健全等一系列问题,从而导致数字金融在农村

贫困地区的发展阻力重重[5] 。 那么数字金融的发展是否真的能普惠农户大众进而促进实现共同富

裕? 其是否有可能造成农户之间贫富收入差距的扩大? 如果差距不断扩大,其作用机制是什么?
此外,由于资本异质性的存在,哪类农户群体对数字金融的马太效应最为敏感? 这将对缩小农村高

低收入组别差距提供哪些启示? 本文将逐一展开分析。

图 1　 中国农户收入时间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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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数据来源:2019 年《中国住户调查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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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作为互联网与金融的结合体,数字金融自然也具有金融属性。 其凭借自身独特的信息技术优

势,打通了金融使用效率低、用户与金融机构之间的距离远、交易成本高昂以及信息不对称等诸多

堵点与痛点。 数字金融效应分为两类:一是间接效应,主要体现在数字金融所带来的经济影响。 张

勋等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了经济包容性增长与财富合理分配,机理分析进一步表明

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促进低社会资本、低人力资本的家庭从事创业行为,进而达到普惠效果[6] ;何
婧和李庆海从微观视域切入,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可以增加农户信息可得性进而推动农户创业,带动

经济增长[7] ;Bauer 指出支付是金融活动的基础,移动支付带动的互联网信贷、P2P、众筹、互联网消

费等新型行业最终将促进全社会普惠金融的发展[8] 。 二是直接效应,数字金融发展直接降低了金

融服务的供给成本。 数字金融促使金融机构通过信息技术实现用户和机构在虚拟空间的集聚,并
通过远程操控、开户、转账、资金收发等一系列金融服务延伸至传统金融无法触及的贫困地区,从而

扩展了农村金融服务的覆盖广度,惠及更多农村贫困群体[9] 。 此外,数字金融的低成本运作减少了

居民对传统金融服务的需求,具体表现为信贷服务和投资理财服务,同时倒逼传统金融机构创新、
提高其服务效率[10] ;周天芸和陈铭翔利用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发现,地区性金融发展对家庭理性投资

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进而提升家庭财富[11] 。 傅秋子和黄益平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虽降低了农户

向正规机构进行生产性信贷的需求,却提高了农户的娱乐型和生存型消费贷款需求[12] 。 郭继辉和

王泽荣的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了家庭的人均消费水平,扩大了消费总需求,有利于经济增

长[13] 。 综上所述,不论是数字金融所产生的直接效应还是间接效应,多数研究认为数字金融发展具

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或贡献。 正如 Gomber 等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的影响所表明的,数字金融的

提升确实是发展中国家家庭减贫的有效途径[14] 。
目前对于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主要是从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等微观层面进行研究。

在人力资本方面,职业技能培训、教育和健康对农户收入差距存在显著影响,且教育是造成农户收

入差距的核心人力资本要素[15] 。 梁双陆和刘培培分析指出,农户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在

于教育和技能培训等人力资本因素存在差异,而土地资源对农户收入差距并未产生显著作用[16] ;程
名望等认为农户收入差距缩小的主要因素在于健康、教育等人力资本的普遍提高,且健康比教育的

缓解效应更加明显[17] 。 在物质资本方面,刘晓倩、韩青认为物质资本对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度超过

人力资本[18] ;徐志刚等则从结构性收入视角阐明资本市场的改革对农户财产性收入增长和非农经

营收入增长影响显著,而农村土地流转拉大了农户之间财产性收入差距[19] 。 在社会资本方面,谢家

智、王文涛指出传统的地域型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差距影响并不显著,而脱域型社会资本虽存在减

贫增收效应,但会导致农户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20] 。 于福波和张应良认为外出务工和社会资本

均可以显著提升农户收入,社会资本和外出务工对低收入组的增收效应均显著大于高收入组,有利

于缓解农户组间收入差距[21] 。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对数字金融的社会经济效应和农户收入差距的定量评估有了较为深入的

研究,学界普遍认为数字金融具有减贫增收效应,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根源主要来自三种资本的异

质性,而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是“数字鸿沟”还是“数字红利”,学界尚未达成一

致意见。 事实上,比较典型的研究有王修华和赵亚雄[22] 从农户家庭消费的角度探究数字金融对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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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收入差距的影响,杨少雄和孔荣[23]以移动支付、理财和信贷三方面表征数字金融以此来检验其对

农户收入差距的作用方向及程度,而从细化农户收入结构的角度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户内部收

入差距的正负贡献,则相对不足。 基于此,本文利用 RIF 回归方法,采用 CFPS 数据和数字普惠金融

指数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户内部收入差距所产生的影响,并从结构性收入角度探究其内部的作用机

制,尝试寻找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并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的角度解析哪类农户群体更

为敏感、数字金融对农户收入差距的效应是否存在显著的群体差异,最后,探讨如何充分利用数字

金融发展的契机促进农村金融发展的普惠性和差异性,带动乡村振兴及城乡协调发展。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数字金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主要取决于数字金融发展所产生的直接效应,即缓解信贷约束、拓
宽金融投资理财渠道,以及间接效应,即促进经济增长。 从缓解信贷约束角度分析,数字金融的信

贷约束缓解机制可以满足农户的小额信贷需求,扩大信贷资金的覆盖范围[24] 。 通过构建数字化信

用评价体系,降低信贷门槛,从而为缺乏抵押和担保的农户提供信贷支持,缓解农户对农业和非农

业生产的资金投入限制,为不发达地区的农户创业带来了资金支持,进而帮助农户提高收入。 从拓

宽金融理财渠道角度分析,数字金融通过信息化技术及产品创新,研发多种投资理财方式和金融产

品,拓宽农户投资增收途径,帮助农户通过数字理财产品获得更高的收入。 从经济增长角度分析,
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相对于传统农业部门,工业和服务部门大幅度增加,这些部门

技术更加先进,生产更为高效,使其资本收益和劳动报酬远高于传统的农业部门[25] ,从而进一步提

高农户的收入水平。 虽然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户减贫增收,为普罗大众提供了均等的接触金融服

务的机会,却不意味着农户从中受益均等。 农村内部均存在严重的“数字鸿沟”,数字金融发展虽然

缓解了“工具排斥”,但“自我排斥”所带来的运用差异将直接体现在农户的经济收益上,部分农户群

体可利用自身优势破除“自我排斥”,有效使用数字金融,并通过上述三种渠道拓宽家庭收入来源,
而另一部分农户则由于在数字金融发展过程中金融素养较低,从而在接触金融服务中出现明显的

“知识鸿沟”和“反学习性”,最终导致农户间的收入差距拉大。
假说 1:数字金融存在减贫增收效应,但会导致农户内部收入差距拉大。
从数字金融间接效应视域出发,尽管其能够通过促进经济增长进而带动非农就业增加,但是由

于农户的社会关系网存在差异,使得农户工资性收入呈现拉大趋势。 中国正处于城乡二元结构转

换的发展时期,中外学者普遍认为数字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经济增长所带

来的非农就业岗位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工作机会的均衡分配[26] 。 具体而言,农户工资性收入差距的

产生本质上是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农户是否能够获得由数字金融诱发的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非

农就业机会,主要取决于和工作相关的社会关系网络和有效信息。 拥有较为广泛社会资本和较高

教育程度的农户可以更为高效地与不同人群进行交流,获取有效信息,从而促使其找到工资性收入

相对更高的非农工作,使其与有效信息甄别能力较差的农户在工资性收入上产生差距。 李雅楠和

谢倩芸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所引起的农户收入差距拉大中,工资性收入差距占据农户收入总差距的

40% ~ 55%[27] 。
假说 2:数字金融发展使得农户工资性收入差距呈现拉大趋势。
从数字金融直接效应角度分析,数字金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户非农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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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经营的资金信贷约束,但由于数字金融“使用差异”存在,进而拉大了农户经营性收入差距。
进一步分析,数字金融依托其先进的互联网技术突破地理局限,直接拉低了金融服务成本,为不甚

发达的区域提供了更便捷的金融服务,将农户连接到数字化信息超级高速公路,改进其市场、服务

和信息的可得性,使得金融服务能够更便捷地提供给有需要的人群,即缓解了农户获取资金的限

制。 但新的问题接踵而至,农户在数字金融运用上的差别逐渐显现。 DiMaggio 等研究发现,根据

2000 年美国综合社会调查(GSS)数据,受教育程度高、收入高以及在认知测试中得分高的用户更倾

向于用数字金融进行“积累资本”获取经济收益,而社会经济地位低的用户则更多地将资金用于娱

乐消遣[28] 。 那么对于农村区域而言,具有高教育程度、高金融素养的农户更多是根据自己的需求,

利用数字金融功能积累发展型要素,以进一步增加收入;而对于金融素养较低、认知程度较差的农

户而言则大多将数字金融的功能用于生存性消费与休闲娱乐。 由此可见,在给定数字金融接入可

及性前提下,数字金融使用的差异已经严重影响不同组别农户的收入不平等程度[29] ,数字金融的发

展对特定的农户更有利,并会造成农户内部收入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假说 3:数字金融发展使得农户经营性收入呈现拉大趋势。
从数字金融直接效应的另一角度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多种金融产品和投资理财方式,尽

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工具排斥”,但由于“自我排斥”依然存在,导致农户财产性收入差距拉大。
孙玉环等指出数字金融刺激了农村新型需求的提升,更多的消费方式和服务方式得以拓展,并催生

大量的新型金融产品,拓宽了农户的投资理财渠道[30] 。 进一步分析,虽然数字金融的接入为农户提

供了便利的投资理财渠道,使得小农户等弱势群体有机会参与更多金融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

该群体获取收入的机会和途径,然而在信息社会里,“自我排斥”在数字金融发展中的“分化效应”同

样不容忽视,其直接关系着物质财富的分配,而此效应通过改变认知引起信息匮乏者与富有者之间

的财富分化,即弱势群体掌握的信息较为匮乏[31] ,且由于信息认知偏差的存在,投资理财行为也相

对保守,从而失去了很多提高收入的机会与渠道,造成收入差距拉大[32] 。 因此,对于弱势农户群体,

由于“自我排斥”的存在,其对数字金融的接受程度远远不如具有特定资源和高金融素养的农户,后
者可将闲置资金通过网络平台投资于基金、股票等金融产品,以此获得更高的财产性收入。 因此,
“自我排斥”形成的“数字鸿沟”最终会导致农户财产性收入差距拉大。 综上所述,数字金融发展有

助于提升农户收入,但也加剧了农户之间总体收入和结构性收入的不平等。 本文将按照图 2 所示

的机理框架从实证角度逐一验证上述理论假说。
假说 4:数字金融发展使得农户财产性收入呈现拉大趋势。

 

图 2　 数字金融对农户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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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构建

基于上述研究假设,本文运用 Firpoet 等[33] 提出的再中心化影响回归( Recentered
 

Influence
 

Function
 

Regression,RIF)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相较于其他计量模型,其能够降低由遗漏变量、双向因

果等因素产生的内生性问题的影响。 该方法的核心优势在于能够反映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分布

统计量(均值、分位数、方差、基尼系数)的边际影响,使研究结果更加稳健,因此在对农户收入差距

的影响因素研究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其中刻画农户收入不平等最常用的指标为基尼系数,其
计算公式如下:

vGini(FY) = 1 - 2μ -1R(FY) (1)

其中 R(FY) =∫1

0
GL(p;FY)dp 。

其中 p(y) = FY(y) 为分布函数,由此进一步定义基尼系数的影响函数为:
IF(y;vGini) = A2(FY) + B2(FY)y + C2(y;FY) (2)
满足:
A2(FY) = 2μ -1R(FY)
B2(FY) = 2μ -2R(FY)
C2(y;FY) = 2μ -1{y[1 - p(y)] + GL(p(y);FY)}
从而得到基尼系数的再中心化影响函数:
RIF(y;vGini) = 1 + B2(FY)y + C2(y;FY) (3)

 

Firpoet 等对上式的估计过程给出了详细讨论,在此不再赘述。 本文将农户总收入、财产性收

入、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的基尼系数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DIF)与农户个人、
家庭和区域特征作为解释变量进行 RIF 回归,从而探究数字金融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 本文利

用 RIF 回归方法构建的农户收入差距模型如下:
Gini(Income) = α + β1DIF + βiX i + ε (4)
式(4)中,Gini(Income)为农户收入(总收入、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的基尼系

数,DIF 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 X i 为相应的控制变量, α 、 β1 和 βi 分别表示常数项, ε 表示随机误差

项。 变量的具体赋值见表 1。 此外,本文借鉴 Barron 和 Kenny[34]提出的中介模型从农户结构性收入

角度探究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 完整的中介效应模型如下:
Y = φ1 + θ1X + ε1

M = φ2 + θ2X + ε2

Y = φ3 + θ3X + θ4M + ε3

ì

î

í

ï
ï

ï
ï

(5)

其中:M 为中介变量,即本文定义的是否存在信贷约束、农户家庭从事个体私营打工人数和农

户家庭金融资产;Y 具体代指上述农户收入、农户工资性收入、农户经营性收入、农户财产性收入的

基尼系数。 如果变量 DIF 通过变量 M 来影响 Y,则认为信贷约束、从事个体私营打工者和农户家庭

金融资产为中介变量,产生的间接影响即为中介效应。 其检验过程为:首先检验系数 θ1 的显著性,
如果不显著,表示 Y 与 X 不相关,则中介效应模型不成立。 若显著,进一步检验系数 θ2 和 θ4 的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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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如果两者均显著且系数 θ3 不显著,则表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若 θ3 系数显著但数值小于系数 θ1,
则表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反之则不成立。

(二)数据来源、指标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采用 2018 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 CFPS)数据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DIF),其中 CFPS
涵盖三层数据:(1)户主问卷的个人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态等;(2)家庭问卷,包括人口、家
庭收入、生产性固定资产等;(3)社区问卷信息,包括距县城距离等。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与匹配性,
利用张勋等[6]的方法将上述数据合并,得到 2018 年覆盖全国 25 个省级区域的样本数据。 数据处理

过程如下:保留“农户”样本数据,并剔除核心变量存在缺失的样本,由于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为具

有劳动能力的人群,故保留年龄 18~ 65 岁的样本数据,最终得到有效样本数据 4
 

991 份。
被解释变量:农户总收入差距、工资性收入差距、经营性收入差距、财产性收入差距。 本文借鉴

李涛和么海亮[35]的方法,采用基尼系数来衡量农户各类收入差距。 解释变量:数字金融,此部分数

据采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课题组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DIF)作为数字金融发展的代

理变量。 控制变量参考对家庭金融的相关研究,结合 CFPS 数据库的特点,主要涵盖三类:一是与家

庭特征相关,如是否有汽车、是否存在政府资助、家庭规模、是否从事农林牧渔工作等变量;二是与

家庭主要决策者相关的因素如年龄、性别、健康、教育、党员身份、婚姻状况、健康状况;三是控制地

区发展状况差异的变量,如所属区域、离县城距离情况。 三种控制变量代表着不同家庭成员属性、
家庭生活态度及所处社会环境等直接可能影响农户收入的因素。 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描述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农户收入 农户家庭年收入(万元) 6. 526 7. 366
工资性收入 家庭工资性年收入(万元) 4. 024 4. 668
经营性收入 家庭经营性年收入(万元) 0. 867 3. 603
财产性收入 家庭财产性年收入(万元) 0. 163 0. 521

核心自变量 数字金融普惠
指数(DIF) 具体数值 265. 500 18. 150

个人特征

性别 男=
 

1,女=
 

0 0. 545 0. 498

学历
博士= 1,硕士= 2,本科= 3,大专= 4,

高中、中专= 5,初中= 6,
小学= 7,文盲= 8,没上过学= 9

6. 616 1. 236

党员 党员= 1,非党员= 0 0. 073 0. 260
年龄 2018-出生年份 47. 420 11. 270

婚姻状态 已婚、离婚、丧偶
 

=
 

1,
 

未婚
 

=
 

0 0. 951 0. 216

健康状况
非常健康= 1,很健康= 2,

比较健康= 3,
一般健康= 4,不健康= 5

3. 094 1. 265

是否使用手机上网 是
 

=
 

1,否
 

=
 

0 0. 971 0. 167

家庭特征

家庭规模 家庭总人口数(人) 4. 063 1. 947
是否拥有汽车 是

 

=
 

1,否
 

=
 

0 0. 266 0. 442
是否受政府资助 是

 

=
 

1,否
 

=
 

0 0. 591 0. 492
从事农林牧渔工作 是

 

=
 

1,否
 

=
 

0 0. 731 0. 444

区域特征
距县城距离 具体数值(公里) 29. 480 22. 500

区域 西部= 0,东部= 1,中部= 2 0. 909 0. 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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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证分析

(一)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总收入差距基准回归结果

采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方法(RIF)作为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农户内部总收入差距影

响的基准回归。 表 2 是农户收入分位数和以基尼系数作为不平等衡量指标的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

RIF 回归估计结果。
表 2　 农户总收入差距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10 分位数 30 分位数 50 分位数 70 分位数 90 分位数 收入 Gini 系数

DIF 0. 010∗∗∗

(0. 002
 

2)
0. 016∗∗∗

(0. 002
 

5)
0. 028∗∗∗

(0. 003
 

5)
0. 054∗∗∗

(0. 005
 

4)
0. 191∗∗∗

(0. 021
 

2)
0. 015∗∗∗

(0. 005
 

0)

性别 0. 170∗

(0. 091
 

9)
-0. 019

(0. 099
 

8)
-0. 028

(0. 133
 

1)
-0. 045

(0. 192
 

2)
0. 612

(0. 605
 

6)
-0. 034

(0. 137
 

8)

学历 -0. 284∗∗∗

(0. 042
 

3)
-0. 369∗∗∗

(0. 043
 

1)
-0. 679∗∗∗

(0. 056
 

7)
-0. 945∗∗∗

(0. 081
 

6)
-1. 987∗∗∗

(0. 272
 

7)
-0. 036

(0. 067
 

2)

党员 0. 011
(0. 161

 

7)
0. 151

(0. 180
 

6)
0. 138

(0. 243
 

3)
-0. 108

(0. 361
 

9)
2. 484∗

(1. 293
 

2)
0. 017

(0. 254
 

9)

年龄 -0. 037∗∗∗

(0. 004
 

7)
-0. 039∗∗∗

(0. 004
 

9)
-0. 021∗∗∗

(0. 006
 

5)
0. 003

(0. 009
 

7)
0. 034

(0. 031
 

4)
0. 032∗∗∗

(0. 006
 

5)

婚姻状态 1. 770∗∗∗

(0. 284
 

1)
1. 174∗∗∗

(0. 234
 

9)
0. 869∗∗∗

(0. 285
 

4)
0. 593

(0. 397
 

8)
0. 658

(1. 194
 

7)
-0. 991∗∗∗

(0. 253
 

8)

健康状况 -0. 107∗∗∗

(0. 039
 

2)
-0. 104∗∗

(0. 040
 

4)
-0. 110∗∗

(0. 051
 

5)
-0. 212∗∗∗

(0. 072
 

1)
-0. 329

(0. 215
 

7)
0. 088∗

(0. 050
 

1)

使用手机上网 1. 007∗∗∗

(0. 377
 

5)
1. 142∗∗∗

(0. 333
 

4)
0. 813∗∗

(0. 360
 

2)
0. 509

(0. 459
 

3)
-0. 714

(1. 320
 

9)
-0. 555∗∗∗

(0. 213
 

7)

家庭规模 0. 265∗∗∗

(0. 027
 

3)
0. 395∗∗∗

(0. 026
 

8)
0. 544∗∗∗

(0. 034
 

9)
0. 781∗∗∗

(0. 052
 

2)
1. 739∗∗∗

(0. 185
 

9)
-0. 080∗∗

(0. 038
 

8)

汽车拥有情况 0. 465∗∗∗

(0. 074
 

3)
1. 054∗∗∗

(0. 094
 

8)
2. 070∗∗∗

(0. 148
 

8)
3. 372∗∗∗

(0. 239
 

7)
8. 947∗∗∗

(0. 824
 

8)
0. 718∗∗∗

(0. 192
 

6)

是否受政府资助
-0. 114

(0. 098
 

6)
0. 006

(0. 104
 

3)
0. 028

(0. 136
 

0)
-0. 036

(0. 197
 

4)
0. 758

(0. 610
 

0)
-0. 074

(0. 156
 

3)

从事农林牧渔工作
-0. 028

(0. 113
 

5)
-0. 396∗∗∗

(0. 117
 

1)
-0. 800∗∗∗

(0. 157
 

6)
-0. 892∗∗∗

(0. 232
 

2)
-4. 179∗∗∗

(0. 765
 

8)
-0. 201

(0. 201
 

8)

距县城距离(公里) -0. 004∗∗

(0. 002
 

1)
-0. 006∗∗∗

(0. 002
 

2)
-0. 004

(0. 002
 

9)
-0. 001

(0. 004
 

2)
-0. 014

(0. 013
 

3)
-0. 001

(0. 002
 

5)

区域
-0. 062

(0. 059
 

5)
0. 002

(0. 064
 

5)
0. 023

(0. 087
 

7)
-0. 039

(0. 127
 

4)
-0. 655

(0. 412
 

4)
-0. 177∗

(0. 095
 

7)

R2 0. 103 0. 159 0. 186 0. 186 0. 137 0. 017

N 4
 

991. 000 4
 

991. 000 4
 

991. 000 4
 

991. 000 4
 

991. 000 4
 

991. 000

　 　 注:1. ∗、∗∗和∗∗∗分别代表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2. 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 下同。

表 2 中前五列表示利用 RIF 无条件分位数回归法对整体农户总收入进行回归的结果,其中选

择 5 个具有代表性的分位点(10%、30%、50%、70%、90%)分别代表最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入、
中高收入和最高收入五个不同收入阶层的农户群体。 列(1)—列(5)表明随着分位数条件分布由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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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向高值变化(低收入组向高收入组变动),DIF 系数呈持续上升趋势。 在分位点 q= 10%和 q= 30%
条件下,DIF 估计系数相对较小,分别为 0. 010 和 0. 016;在分位点 q= 70%、q= 90%下,DIF 的估计系

数为 0. 054、0. 191。 结果表明,从农户收入增长的视角看,农户减贫增收目标的实现需要数字金融

发展加以助力,但对于较高阶层的农户收入群体,这种增收效应更为明显,对较低阶层收入农户群

体的增收效应相对有限。 为了更全面研究数字金融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列(6)是利用数字普惠

金融指数对农户总收入 Gini 系数进行 RIF 的结果,在分别控制个体、家庭和区域层面的情况下,DIF
的估计系数仍然为正(0. 015),且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数字金融发展的确拉大了农户

内部不同组间的收入差距。 初步证实本文的假设 1。 此外,对控制变量的考察发现学历、健康、家庭

规模、年龄、婚姻、是否使用手机上网、是否拥有汽车、是否使用互联网、区域环境等均对农户收入差

距产生显著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学历越高对农户的收入影响效应越大,受教育程度和健康水平越

低,越难以有效发挥数字金融的真实作用,说明了人力资本的重要性。 平均年龄的增加将导致农户

内部收入差距的加剧。 婚姻状态对于中低收入的农户来说具有较大的影响,同时农户结婚率的提

高有助于缩小农户内部收入差距。 另外是否使用手机上网直接影响农户接入互联网的途径,是居

民便捷获得信息的重要手段,能有效帮助居民提高收入,因此对农户收入和收入差距具有较强的影

响力。
(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结构差距回归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虽证实了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收入水平的差距,却无法获知其对农

户不同种类收入差距的效应,基于此本文进一步从农户各种类型收入角度展开探析,将有利于理解

数字金融对农户收入差距影响的作用机理。 本文将农户收入差距分为工资性、经营性、财产性收入

差距三部分②。 表 3 是农户收入来源差距模型的 RIF 估计结果。 列(1)—列(3)表明,在控制相关变

量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在工资性收入差距模型、经营性收入差距模型和财产性收入差距模型中的

DIF 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0. 009、0. 011、0. 008),其中对于经营性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大。 表明数字

金融发展具体通过拉大农户群体间经营性收入差距、工资性收入差距与财产性收入差距来刺激农

户总收入差距的扩大。 具体的估计结果进一步详细解释和验证了表 2 所得出的结论。
(三)机制分析与检验

本部分从数字金融提高非农就业水平机制、信贷约束缓解机制和拓宽投资理财渠道机制三个

方面出发,剖析数字金融影响结构性农户收入差距的具体机制和路径。 本文将机制变量选定为是

否从事个体私营和打工、是否存在信贷约束、农户家庭总金融资产,作为非农就业水平、信贷可得

性、投资理财渠道的代理变量③,以识别数字金融对农户结构性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如图 2),并验

证假说 2、3 和 4 的内部机制。
首先,数字金融拉大农户工资性收入差距机制分析。 从数字金融间接效应中的非农就业水平

对工资性收入差距影响的角度分析,在控制了农户特征、家庭特征和区域特征后,表 4 报告工资性

收入差距作用机制的检验结果。 列(1)与列(2)是前文的数字金融关于农户总收入差距与工资性收

44

②

③

CFPS 数据库按照收入来源,将农户收入分为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其他收入,由于 CFPS 数据中农户的

转移性收入和其他收入数据缺失严重且对于数字金融发展的变动不敏感,故不在本文考虑范围。
是否存在信贷约束:本文采取 Jappelli

 

等(1998)的方法对家庭信贷约束直接进行度量。 根据 2018 年 CFPS 问卷的设计,如果家庭“首选

借款对象”为银行和非银行正规金融机构且存在“借款被拒经历”则信贷约束等于 1,否则等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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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差距的基准回归结果,列(3)表示数字金融对非农就业水平的影响系数显著且为正,即说明数字

金融发展对非农就业水平提高起到促进作用。 由此根据中介效应模型,列(1)与列(3)中 DIF 系数

在 1%显著性水平下为正(0. 015、0. 017),列(4)的非农就业系数在 1%显著性水平下为正(1. 553),
DIF 系数(0. 012)在 5%显著水平下为正且相较于列(1)的有所减小,说明非农就业是数字金融影响

农户总收入差距的部分中介变量。 进一步分析,列(2)和(3)的 DIF 的系数显著为正,列(5)的非农

就业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且 DIF 的系数不显著,表明非农就业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户工资性收

入差距的完全中介变量,说明具体作用机制为数字金融发展→提高非农就业水平→拉大工资性收

入差距→拉大总收入差距,由此验证假说 2。
表 3　 数字普惠金融与各结构性收入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工资性收入 Gini 系数 经营性收入 Gini 系数 财产性收入 Gini 系数

DIF 0. 009∗∗

(0. 004
 

3)
0. 011∗

(0. 006
 

1)
0. 008∗∗

(0. 003
 

8)

性别 0. 212∗

(0. 111
 

4)
-0. 281∗

(0. 167
 

3)
0. 038

(0. 063
 

5)

学历 0. 070
(0. 052

 

6)
0. 050

(0. 065
 

2)
-0. 047

(0. 031
 

6)

党员 0. 037
(0. 255

 

0)
-0. 097

(0. 210
 

5)
-0. 252∗∗

(0. 099
 

3)

年龄 0. 037∗∗∗

(0. 005
 

4)
-0. 005

(0. 006
 

4)
-0. 009∗∗∗

(0. 003
 

2)

婚姻状态 -0. 686∗∗∗

(0. 265
 

4)
-0. 758∗∗

(0. 301
 

1)
0. 025

(0. 097
 

6)

健康状况 0. 058
(0. 040

 

4)
0. 111∗

(0. 057
 

4)
-0. 015

(0. 019
 

3)

使用手机上网 -0. 730∗∗∗

(0. 263
 

1)
0. 114

(0. 213
 

3)
-0. 114

(0. 109
 

5)

家庭规模 -0. 234∗∗∗

(0. 034
 

0)
-0. 012

(0. 040
 

7)
0. 005

(0. 014
 

9)

汽车拥有情况 0. 271∗∗

(0. 132
 

4)
0. 410

(0. 287
 

1)
-0. 070

(0. 071
 

6)

是否受政府资助 0. 152
(0. 108

 

4)
-0. 497∗∗

(0. 218
 

4)
-0. 278∗∗∗

(0. 053
 

3)

从事农林牧渔工作 0. 513∗∗∗

(0. 133
 

2)
-1. 343∗∗∗

(0. 256
 

9)
0. 461∗∗∗

(0. 086
 

4)

距县城距离(公里) 0. 005∗∗

(0. 002
 

4)
0. 005∗∗

(0. 002
 

6)
0. 001

(0. 001
 

3)

区域 -0. 124∗

(0. 073
 

8)
0. 038

(0. 130
 

2)
-0. 124∗∗

(0. 048
 

3)

R2 0. 041 0. 024 0. 021

N 4
 

991. 000 4
 

991. 000 4
 

991. 000

　 　 其次,数字金融拉大农户经营性收入差距机制分析。 从数字金融直接效应中的缓解信贷约束

对经营性收入差距影响的角度分析,表 5 报告经营性收入差距作用机制的检验结果。 列(1)与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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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是前文的数字金融关于农户总收入差距与经营性收入差距的基准回归结果,列(3)表示数字金

融对信贷约束的影响系数显著且为正,即说明数字金融发展对信贷约束门槛的降低起到促进作用。
由此根据中介效应模型,列(1)和列(3)中 DIF 系数在 1%显著水平下为正(0. 015、0. 013),列(4)的

信贷约束系数(0. 715)在 5%显著性水平下为正,DIF 系数(0. 014)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且有所减

小,说明农户家庭信贷约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户总收入差距的部分中介变量。 进一步分析,列(2)
的 DIF 的系数显著为正,列(5)的信贷约束系数在 5%水平下显著为正且 DIF 的系数相较于列(2)有
所减小,表明信贷约束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户经营性收入差距的部分中介变量,具体作用机制为

数字金融发展→缓解信贷约束→拉大经营性收入差距→拉大总收入差距,由此验证假说 3。
表 4　 非农就业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5)

被解释变量 农户收入差距 工资性收入差距 非农就业 农户收入差距 工资性收入差距

DIF 0. 015∗∗∗

(0. 005
 

0)
0. 009∗∗

(0. 004
 

3)
0. 017∗∗∗

(0. 004
 

1)
0. 012∗∗

(0. 004
 

8)
0. 003

(0. 004
 

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非农就业 - - - 1. 553∗∗∗

(0. 134
 

6)
3. 189∗∗∗

(0. 100
 

6)

R2 0. 017 0. 041 0. 073 0. 045 0. 203

N 4
 

991. 000 4
 

991. 000 4
 

991. 000 4
 

991. 000 4
 

991. 000

表 5　 信贷约束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5)

被解释变量 农户收入差距 经营性收入差距 信贷约束 农户收入差距 经营性收入差距

DIF 0. 015∗∗∗

(0. 005
 

0)
0. 011∗

(0. 006
 

1)
0. 013∗∗∗

(0. 002
 

7)
0. 014∗∗∗

(0. 004
 

8)
0. 010∗

(0. 005
 

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信贷约束 - - - 0. 715∗∗

(0. 336
 

9
 

)
0. 942∗∗

(0. 471
 

9)

R2 0. 017 0. 024 0. 239 0. 019 0. 026

N 4
 

991. 000 4
 

991. 000 4
 

991. 000 4
 

991. 000 4
 

991. 000

　 　 最后,数字金融拉大农户财产性收入差距机制分析。 从数字金融直接效应中的投资理财渠道

对农户财产性收入差距影响的角度分析,表 6 报告财产性收入差距作用机制的检验结果。 列(1)与

列(2)是前文的数字金融关于农户总收入差距与财产性收入差距的基准回归结果,列(3)中数字金

融对家庭金融资产的影响系数显著且为正,即说明数字金融发展对提高投资理财产品多样化和金

融服务覆盖率起到促进作用。 由此根据中介效应模型,列(1)和列(3)中 DIF 系数在 1%的显著性水

平下为正(0. 015、9. 230),列(4)的农户家庭金融资产系数( -0. 023)在 5%显著性水平下为负,而
DIF 系数显著为正但有所增大,因此中介效应不显著。 金融资产作为投资理财渠道的代理变量不但

没有分流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农户收入差距的效应,反而增大了其系数,此结果不符合理论预期。
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家庭金融资产本身就代表了数字金融发展的一方面,而加入后反而放大了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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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对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但这不一定表明数字金融对农户财产性收入差距没有影响。 进

一步分析,可由列(2)的 DIF 的系数显著为正,列(5)中信贷约束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且 DIF
系数不显著,表明家庭金融资产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户财产性收入差距的完全中介变量,具体作

用机制为数字金融发展→拓宽投资理财渠道→拉大财产性收入差距→拉大总收入差距,由此验证

假说 4。
表 6　 投资理财渠道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5)

被解释变量 农户收入差距 财产性收入差距 家庭金融资产 农户收入差距 财产性收入差距

DIF 0. 015∗∗∗

(0. 005
 

0)
0. 008∗∗

(0. 003
 

8)
9. 230∗∗∗

(0. 051
 

0)
0. 036∗∗∗

(0. 010
 

9)
-0. 004

(0. 005
 

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金融资产 - - - -0. 023∗∗

(0. 011
 

1)
0. 013∗∗∗

(0. 003
 

2)

R2 0. 017 0. 021 0. 881 0. 018 0. 022

N 4
 

991. 000 4
 

991. 000 4
 

991. 000 4
 

991. 000 4
 

991. 000

六、稳健性检验与进一步分析

(一)稳健性检验

本文将农户各种类收入的方差分别作为各类农户收入差距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重新

验证数字金融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 稳健性检验的估计结果如表 7 所示,列(4)表示农户总收入

差距 RIF 回归结果,DIF 系数在 1%显著水平下为正(0. 078),列(1)—列(3)分别为工资性、经营性、
财产性收入差距 RIF 回归结果,DIF 系数均为正(0. 070、0. 047、0. 027),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拉大农户

收入差距,与前文得到的结论基本一致。 因此,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进一步印证了本文研究假设的

成立。
表 7　 稳健性检验

变量

以方差衡量各类收入差距

(1) (2) (3) (4)

工资性收入 Gini 系数 经营性收入 Gini 系数 财产性收入 Gini 系数 总收入 Gini 系数

DIF 0. 070∗∗∗

(0. 016
 

2)
0. 047

(0. 037
 

2)
0. 027∗∗

(0. 010
 

9)
0. 078∗∗∗

(0. 027
 

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 048 0. 005 0. 021 0. 015

N 4
 

991. 000 4
 

991. 000 4
 

991. 000 4
 

991. 000

　 　 (二)农户资本类型的异质性分析

进一步考察数字金融发展对哪类农户群体的收入差距影响较为显著。 尽管数字金融的发展使

农户的收入差距显著拉大,但如果它更多地促进了在“三大资本”上有优势的农户群体[36] ,则会进

一步加剧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数字金融自身的包容性就会被削弱,进而普惠效果大打折扣。 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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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农户按照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差异进行分组,分别探析对于拥有不同资本的农户样

本中,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户不同组别间收入差距的影响差异。
人力资本异质性分析:人力资本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愈显重要,已有研究表

明,人力资本是影响居民进入金融市场的潜在因素之一。 基于人力资本④分样本对农户收入差距模

型回归结果表明⑤,高教育组与高健康组中 DIF 的系数在 1%的置信水平下均显著为正(0. 014、
0. 024),表明当农户属于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上学历或者健康状况为比较健康的群体时,数字金

融发展对农户群体内部的收入差距具有显著拉大效应,而低健康组与低教育组中的 DIF 的系数均

不显著,由此表明相对于较低人力资本的农户群体,在高人力资本农户群体中,数字金融对拉大农

户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更为明显。
社会资本异质性分析:本文中社会资本是指能够帮助个人获取资源以及就业、教育、培训等机

会的各种社会关系,这些机会能够显著影响个人收入,特别是对农村居民而言[37] 。 基于社会资本⑥

分样本的农户收入差距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存在私人转移财富收入组与高人情支出组中 DIF 的系

数分别在 5%和 1%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0. 016、0. 017),表明当农户属于具有私人转移支付收入或

较高的人情支出的群体时,数字金融对农户群体内的收入差距具有显著拉大效应,而低人情支出组

的 DIF 系数不显著,无转移收入组中 DIF 系数为 0. 010,表明对于无转移支付收入的农户样本,数字

金融对农户内部收入差距同样存在拉大效应,但总体而言,相较低社会资本的农户群体,在高社会

资本农户群体中,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差距的拉大效应更为显著。 因此,对于农户来说,农村

的“关系”资源更可能是富人的资本,农村中的“富裕”家庭往往拥有更丰富的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

所带来的“关系”优势可扭曲本就不规范的农村信贷机制和不透明的市场规则,从而在数字金融发

展中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机会从事农村非农经营活动,由此获得高报酬的概率更大,进一步拉大农户

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印证了周晔馨[38]的观点,即“社会资本并非穷人的资本”。
从物质资本异质性分析,数字金融对于农村非农经营活动作用主要是加大了物质资本的投入。

基于物质资本⑦的农户收入差距模型回归结果,高收入组与高固定性生产资本组的 DIF 系数分别在

1%和 5%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0. 015、0. 032),表明当农户属于具有高收入或较高固定性生产资本

的群体时,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户内部收入差距具有显著拉大效应;而低收入组的 DIF 系数不显著,
低固定性生产资本组的 DIF 系数在 5%置信置信水平下为 0. 012,表明在低固定性生产资本的农户

群体中,数字金融对农户内部收入差距同样存在拉大效应;总体而言,相较于低物质资本的农户群

体,在高物质资本农户群体内部,数字金融发展更能扩大农户收入差距。 因此,相较于物质资本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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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本文采用两种方式刻画人力资本:一是基于户主的受教育年限,将数据分为低教育组(小学及以下)和高教育组(初中及以上);二是基

于户主的身体健康状况,将数据分为健康组(比较健康及以上)和非健康组(一般健康及以下)。 此外,使用初中作为分界点的原因在于

农户的教育水平普遍偏低,小学及以下的样本量约占全样本的 2 / 3,若使用更高教育水平作为分界点,高教育水平组别的样本量将

偏低。
限于篇幅,此部分未报告异质性回归结果,如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本文采用两种方式刻画社会资本:一是依据周广肃等的方法,采用家庭是否具有私人转移支付收入作为衡量社会资本的代理指标,并据

此将数据分为两组,具有私人转移支付收入,说明家庭与外部来往密切,社会资本更高;二是采用人情支出来衡量社会资本,将数据分

为高人情支出组(支出大于 1
 

000 元)和低人情支出组(支出小于等于 1
 

000 元),人情支出高说明与外部社会关系更丰富,社会资本

更高。
本文采用两种方式刻画物质资本:一是采用家庭净收入作为物质资本的代理变量,将农户分为低收入组(中位数以下)和高收入组(中

位数以上);二是采用是否存在固定性生产资本作为物质资本的衡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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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的农户而言,拥有高物质资本的农村“精英”在金融参与、分散投资风险、改变风险偏好、降低风险

损失等方面拥有更强的能力,其对数字金融的社会经济效应的反应更为显著,因此数字金融拉大农

户内部收入差距效应更能在这种“精英”群体中展现[39] 。

七、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 2018 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 CFPS 数据作为研究对象,采用 RIF 回归和中介效应模

型考察了数字金融对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研究表明:(1)数字金融对农户收入存

在显著的减贫增收效应,并且能够拉大农户之间收入差距,同时从结构性收入角度看,数字金融发

展会拉大农户间的工资性、经营性、财产性收入差距,并通过稳健性检验;(2)从间接效应角度分析,
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农户的非农就业增加,虽提高了农户工资性收入,但农户的教育程度和关系网

存在差异,从而导致农户工资性收入呈现拉大趋势;(3)从直接效应角度分析,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

村金融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信贷约束对农户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的资金投入限制,但由于农户

存在“使用差异”,虽提高了农户经营性收入,但拉大农户内部经营性收入差距。 此外,数字金融发

展拓宽了金融产品和理财的渠道,提高了农户财产性收入,虽弥补了“二重排斥”中的“工具排斥”,
但由于农户“自我排斥”依然存在,导致财产性收入进一步拉大。 此外,从“三大资本”分样本回归发

现,在高人力资本、高物质资本或高社会资本农户群体中,数字金融对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拉大效

应更显著。
 

数字金融具有普惠效应,但在农村地区,“工具排斥”“自我排斥”会抑制数字金融普惠效应的发

挥。 基于前文分析,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应更多关注农村基础教育水平,扩大农村受教育的人

口基数,提高数字金融知识宣传的广度与深度,提升农户数字素养,为数字金融在农村地区的有效

推广奠定根基,从而提升农村地域整体金融普惠水平。 第二,鼓励引导传统金融机构开发数字信息

平台,进行数字化转型,做大做强线上业务渠道。 充分挖掘数字金融所带来的新机制、新产品、新业

态(数字保险、支付清算系统、信用体系),持续推进金融与就业、民生、政策等的融合应用,推出更加

符合农户实际需要的数字金融产品[40] 。 第三,借鉴格莱珉银行等新型业务模式,对数字金融在农村

地区发展不完善的业务项目进行补充。 格莱珉模式这种非主流模式可形成对主流数字金融服务模

式的补充,即对于贫困农户,可利用“互助小组+贷款中心” “顺序放款+分期还款” “三位一体”的经

营模式,创建“乞丐贷款”产品对特定贫苦户进行精准扶贫;对于农户经营采用“灵活贷”模式,帮助

以自主经营创业为主的农户盘活资金度过难关,增强创业信心,建立扶持农户创业的支撑网络,真
正实现数字金融扶持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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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finance
 

breaks
 

the
 

bottleneck
 

of
 

limited
 

traditional
 

brick
 

and
 

mortar
 

outlets
 

and
 

improves
 

the
 

availability
 

of
 

financial
 

services 
 

thereby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lleviating
 

rural
 

poverty.
 

What
 

impact
 

does
 

it
 

have
 

on
 

the
 

income
 

gap
 

of
 

rural
 

residents
 

is
 

a
 

meaningful
 

theme.
 

Based
 

on
 

the
 

2018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data 
 

the
 

authors
 

use
 

the
 

Recentered
 

Influence
 

Function
 

Regression
 

 RIF method
 

to
 

study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digital
 

finance
 

on
 

the
 

income
 

gap
 

among
 

rural
 

househol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come
 

structure.
 

The
 

study
 

shows
 

that
 

digital
 

finance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reducing
 

poverty
 

and
 

increasing
 

income
 

for
 

rural
 

residents 
 

and
 

can
 

widen
 

the
 

income
 

gap
 

within
 

them.
 

Specifically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finance
 

can
 

increase
 

rural
 

residents
 

salary
 

by
 

increasing
 

their
 

employment 
 

but
 

due
 

to
 

differences
 

in
 

education
 

level
 

and
 

social
 

network 
 

the
 

salary
 

gap
 

among
 

rural
 

residents
 

is
 

showing
 

a
 

widening
 

trend.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finance
 

directly
 

eases
 

credit
 

constraints
 

and
 

promotes
 

the
 

breadth
 

of
 

financial
 

coverage 
 

thereby
 

improving
 

the
 

operating
 

income
 

and
 

property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however 
 

due
 

to
 

the
 

existence
 

of
 

practical
 

differences 
 

and
 

self-exclusion  
 

the
 

operating
 

income
 

gap
 

and
 

property
 

income
 

gap
 

is
 

showing
 

a
 

widening
 

trend.
 

Furthermor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heterogeneity
 

of
 

capital 
 

it
 

is
 

found
 

that
 

effects
 

of
 

intensifying
 

internal
 

income
 

gap
 

among
 

high-physical
 

capital
 

owners 
 

high-social
 

capital
 

owners
 

are
 

significant 
 

which
 

is
 

further
 

verified
 

our
 

hypotheses.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firstly 
 

we
 

should
 

actively
 

pay
 

attention
 

to
 

the
 

level
 

of
 

elementary
 

education
 

in
 

rural
 

areas 
 

expand
 

the
 

population
 

base
 

receiving
 

education
 

in
 

rural
 

areas 
 

and
 

improve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digital
 

finance
 

knowledge
 

promotion.
 

Second 
 

relevant
 

departments
 

should
 

guide
 

tradi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develop
 

digital
 

information
 

platforms 
 

carry
 

ou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expand
 

and
 

strengthen
 

online
 

business
 

channels.
 

Thirdly 
 

relevant
 

departments
 

should
 

draw
 

on
 

new
 

business
 

models
 

such
 

as
 

the
 

Grameen
 

Bank
 

to
 

supplement
 

the
 

imperfect
 

development
 

of
 

digital
 

finance
 

in
 

rural
 

areas.
 

This
 

paper
 

suggests
 

dynamically
 

monitoring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finance 
 

strengthening
 

digital
 

rural
 

performance 
 

improving
 

rural
 

residents
 

financial
 

literacy 
 

encouraging
 

financial
 

products
 

innovation
 

and
 

channels
 

diversification
 

for
 

rural
 

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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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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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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